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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2004年12月6日) 第一条 为提高广

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加强对广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的控制

和管理，保障统计数据及时、真实、准确，更好地为广播影

视事业、产业发展服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反对和制止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通知》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广播影视系统内从事广播影视业务活动以及其他活动的法

人单位，广播影视系统外从事广播影视业务活动的法人单位

（以下简称广播影视行业各单位）及其统计机构、统计负责

人和统计人员。 第三条 广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实行单位法人

总负责制，分级负责，分级管理。 国家广电总局计划财务司

负责对全国广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统一管理、监督、检查。 

县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广播影视统计数

据质量进行管理、监督、检查。 广播影视各统计调查单位及

其统计机构、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负责对本单位广播影视

统计数据质量进行管理、监督、检查。 第四条 广播影视行业

各单位应加强对广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管理。 （一）广播影

视行业各单位应按照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全国广播电视统

计制度》，即年报、快报、半年报、月报制度以及专项统计



调查要求，确保统计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二

）建立健全广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管理责任制。广播影视行

业各单位应根据广播影视业务情况，建立职能部门分口负责

，统计部门（或统计主管部门）综合管理的统计数据质量管

理责任制，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及本地区、本单位领导的监

督、检查。 （三）定期开展广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检查。定

期对《广播电视统计报表制度》确定的报表、指标及专项统

计调查的统计数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健全检查制度、完

善检查方法。 （四）建立健全统计数据初审、复审制度，逐

级审核，层层负责，上报的统计数据必须经单位法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 第五条 广播影视行业各单位应加强统计基础工

作，指导并监督本地区、单位内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统计

台帐制度和原始记录制度，使统计数据取之有据，如实反映

客观情况，确保统计资料整理完整、准确，做到统计基础工

作规范化。 第六条 广播影视行业各单位统计机构（或统计主

管部门）和统计人员应组织本单位相关部门认真填报、复核

、审核统计数据，各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在数据搜集、整理

、汇总过程中，应再次对基层数据进行复核、审核，在确保

数据真实、准确的基础上，经部门、单位法人签字后按时上

报统计报表。 第七条 凡未按照本办法建立健全广播影视统计

数据质量管理责任制，致使统计数据出现重大差错的单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相关规

定执行。 第八条 各省级广播电视（影视）局（厅）于每年5

月31日前向总局计划财务司报送本地区上一年度统计数据质

量管理、监督、检查情况。各地（市）、县（市）广播影视

行政部门应在此前将本地区广播影视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监



督、检查情况报送上一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第九条 广播影

视行业各单位依照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条 本办

法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计划财务司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